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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時間：102 年 5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整 

二. 地點：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

三. 主持人：徐科長鳳儀       記錄：廖川葳 

四.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. 簡報：略 

六. 說明事項： 

因應捷運機場線 A3 站與捷運環狀線 Y19 站於新莊區交會，為提

高捷運場站周邊土地利用價值，促進地方繁榮，本府業依內政部 101

年 11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068 號及本府 101 年 11 月 8 日

北府地區字第 10128733082 號函，公告區段徵收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園

區面積 26.56 公頃，惟為確保本案區段徵收基地進出道路無礙，擬補

辦徵收本市新莊區化成路部分土地。為順利進行本案開發，仍請各土

地所有權人配合辦理後續區段徵收作業。 

 

七. 陳述意見及回答： 

陳述意見者 問題 答復內容 

李健宗(劉雅慧代

理) 

新莊區興化段144地

號在補辦徵收前已

申請一併徵收，是否

須撤銷案件？ 

所有權人前已申請一併徵

收部分，不用申請撤銷，

本府將以此次補辦徵收標

的為準，於辦理一併徵收

會勘時註明。 

河成生活科技建設

股份有限公司(鐘燕

琴代理) 

新莊區興化段 158-2

及 159 地號，已辦理

捐地給政府，尚未收

到確認需換地的通

知。 

經洽本府城鄉發展局，該

2筆土地既為本案區段徵

收範圍內 ，依都市計畫容

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規定，

送出基地不包括需以區段

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

地，後續處理情形仍請該

局逕復所有權人。 

 

八. 散會時間：102 年 5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4時整 


